
版號：01112024表64-3-0(110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19.092.470.312.620.062.000.804.5922.125.6023.352.1716.600.6520.00第1分位 0.49

21.381.965.601.615.562.995.679.4319.7110.9520.145.7917.770.5520.00第2分位 3.28

19.153.7512.223.0911.775.7613.1217.7121.5520.2521.8711.6120.113.1520.00第3分位 7.93

18.009.2624.017.0620.2315.8931.5429.4722.2231.3521.7924.9624.169.4220.00第4分位 20.14

22.3982.5757.8785.6262.3873.3648.8738.8014.4031.8612.8555.4721.3686.2320.00第5分位 68.16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